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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关于对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司法

拍卖相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下发的《关于对厦门华侨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司法拍卖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 076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有关意见和要求，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厦华电子”或“公司”、“上市公司”）会同相关各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逐项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公告显示，本次司法拍卖完成后，福州卓创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创传媒）将持有公司总股本 4.02%的股份，厦门世纪中农冷链物流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农冷链）将持有公司总股本 11.28%的股份。请公司

向股份受让方卓创传媒和中农冷链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1）卓创传媒和中农

冷链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和资金往来情况，与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

系、资金往来情况或其他利害关系，本次竞拍资金具体来源；（2）卓创传媒、

中农冷链竞拍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主要考虑，后续是否拟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3）后续的股份交割计划和安排。 

【回复】 

（1）卓创传媒和中农冷链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和资金往来情况，与公司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资金往来情况或其他利害关系，本次竞拍资金

具体来源； 

 



陈滨 

厦门浓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世纪中农（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世纪中农冷链物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公司核实，卓创传媒股东谢雪群持有其 51%股权，股东谢绍良持有其 49%

股权，谢雪群为卓创传媒实际控制人。 

中农冷链股东控制关系情况如下： 

陈金库为中农冷链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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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与卓创传媒、中农冷链核实，卓创传媒与中农冷链无关联关系和资

金往来。卓创传媒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无资金往来和其他利

害关系；因王春芳通过与王书同（王书同与王春芳为父子关系）签署《股权托

管协议书》的方式成为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东方”）实

际控制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玲玲与王春芳为兄妹关系，系一致行动人，故

王玲玲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当代东方存在关联关系，而中农冷链之合伙人陈滨在

上市公司股东王玲玲、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

公司之关联上市公司当代东方（000673）任董事一职，除此之外，中农冷链与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无资金往来、无其他利害关系。卓创传媒

陈金库 



与中农冷链本次竞拍的资金均为自筹资金。 

（2）卓创传媒、中农冷链竞拍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主要考虑，后续是否

拟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经与卓创传媒核实，卓创传媒竞拍获得上市公司股份是根据自身的发展战

略考虑，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投资价值的认可；若有继续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卓创传媒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经与中农冷链核实，中农冷链参与竞拍获得上市公司股份为战略投资，截

止目前无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3）后续的股份交割计划和安排。 

经核实，卓创传媒后续将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

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股份交割手续；中农冷链后续将按照竞

拍规则继续推进。 

二、公告显示，本次拍卖如最终成交并完成股权过户，公司股权结构将处

于分散的状况。公司各大股东均无法有效控制董事会，且均不足以对公司的股

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可能将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实际控制人对公司有重大影响，公司及相关股东应当高度重视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状态，对于无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应当充分说明理由，不得隐瞒控制权。 请公

司补充披露：（1） 结合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日常公司三会运作和内部治理情

况，依据有关规定，充分说明目前公司的控制权状态；（2）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可能会对公司后续的日常经营和治理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1） 结合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日常公司三会运作和内部治理情况，依

据有关规定，充分说明目前公司的控制权状态；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履行

职能、执行相应职责。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5 日及 2019 年 11 月 28 日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成员，非独立董事施亮、王玲玲、张维强、蔡凌芳、陆邦一、寇璐及

独立董事杨翼飞由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独立董事丁建臣、

李文华由公司董事会推荐；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监事吴娉婷、周

小军均由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另有职工监事一名由公司

全体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公司经营管理层中，总经理由董事王玲玲担任，常务

副总经理由董事蔡凌芳担任，林志钦担任副总经理、杨丽珠担任财务负责人。

管理层对董事会负责，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0,447,729.89 元，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1,878,727.12 元，且 2020 年第一季度相关情况仍未好转，公司的

整体经营业绩不佳。 

鉴于本次竞拍前，王玲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本公司

131,346,542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25.10%，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105,176,542 股股份，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20.10%。且现任董事会中半

数以上董事系由王玲玲控制的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故本次拍卖最

终成交并完成股权过户前，王玲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本次拍卖如最终成交并完成股权过户，王玲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

本公司 51,292,433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9.80%，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 25,122,433 股股份，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4.80%；福州卓创传媒有

限公司将持有本公司 21,035,713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4.02%；厦门世纪中



农冷链物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本公司 59,018,396 股股票，占公司总

股本的 11.28%。而公司单一持股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力信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 72,416,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八十四条相关规定，上述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均未达到 50%，可以实际支

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也未超过 30%。且各方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均未能够决

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也不足以对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故本次拍卖最终成交并完成股权过户后，公司可能将处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状态。 

（2）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可能会对公司后续的日常经营和治理带来的不利

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本次拍卖最终成交并完成股权过户后，公司若处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状态，将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决策和投资者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告显示， 中农冷链通过本次竞拍将持有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8%的

股份， 王玲玲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将从 20.44%下降为 

5.14%。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条的》第 14 条和 16 条的相关规定， 王

玲玲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农冷链应当在相关事实发生之日起 3 日内编制并披露

权益变动报告书。请相关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你公司应当及时督促并

予以配合。 

【回复】 

本次竞拍前，王玲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本公司 131,346,542股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25.10%，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05,176,542

股股份，占本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20.10%。若拍卖涉及股票的所有权均完成转移

后，王玲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有本公司 51,292,433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 9.80%，其中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5,122,433 股股份，占本公司

表决权总数的 4.80%(扣除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前期强制卖出 178万股股份)；

厦门世纪中农冷链物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本公司 59,018,396 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8%。 

根据“《证监会 2015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

订汇编》第十八条 4.司法裁决的，在收到法院就公开拍卖结果裁定之日起 3 日

内。”之规定，中农冷链、王玲玲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于取得法院执行裁

定书之日起 3 日内编制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届时公司将积极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准备相关权益变动文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为回复函全部内容，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 月 30日 


